附件2
2022 年度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专项奖补资金（第一批）申报材料

各奖励事项所需材料详见附件2-1至2-8，如有疑问请向申报及评审部门咨询。

咨询电话：

云浮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         0766-8839982         

云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0766-8815199

云浮市自然资源局              0766-8936666 

云浮市商务局                  0766-8833656

云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0766-8836344           
云浮市金融工作局              0766-8331992

云浮市总工会                  0766-8868032            

附件2-1

支持企业扩大规模事项申报材料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扩大规模事项）申报书
	项目名称：
	

	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通讯地址：
	

	单位电话：
	
	电子邮箱：
	

	法定代表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项目联系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申报日期：
	年     月     日

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扩大规模事项）申请表

	企业名称（盖章）
	

	企业地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机构代码）
	

	企业账户名称
	

	银行账号
	

	开户银行
	

	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年度纳统上规营业收入      万元，较上年度增长       %。
（万元）
%

	    本次申报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支持企业扩大规模事项）项目，申请支持金额合计   万元。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书

本单位本着诚实信用、合法合规的原则，对本单位所申请的资金项目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单位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合法合规经营；近三年内没有出现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或重大信用不良记录；

二、本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有效，申报材料的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本项目没有重复申报财政资金，无骗取财政资金，无刻意夸大规模。
三、本单位主动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的必要核查；

四、本单位取得专项资金后按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规定使用，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
    如存在违反上述承诺及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，本申报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，放弃本次及未来三年财政专项资金申请资格，全额退回所获财政资金，接受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:

日 期：   年  月  日

附件2-2

支持企业做优做强事项申报材料
一、首次“升规”企业
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做优做强事项）申报书
	项目名称：
	

	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通讯地址：
	

	单位电话：
	
	电子邮箱：
	

	法定代表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项目联系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申报日期：
	年     月     日

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做优做强事项）申请表

	企业名称（盖章）
	

	企业地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机构代码）
	

	企业账户名称
	

	银行账号
	

	开户银行
	

	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年度首次“升规”，该年度营业收入      万元。

	    本次申报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支持企业做优做强事项）项目，申请支持金额合计   万元。
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书

本单位本着诚实信用、合法合规的原则，对本单位所申请的资金项目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单位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合法合规经营；近三年内没有出现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或重大信用不良记录；

二、本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有效，申报材料的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本项目没有重复申报财政资金，无骗取财政资金，无刻意夸大规模。
三、本单位主动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的必要核查；

四、本单位取得专项资金后按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规定使用，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
    如存在违反上述承诺及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，本申报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，放弃本次及未来三年财政专项资金申请资格，全额退回所获财政资金，接受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:

日 期：   年  月  日

	  XX 县（市、区）2022 年度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专项奖补资金（支持企业做优做强）项目入库汇总表

	(盖章)
	
	
	
	
	

	序号
	项目属地
	项目单位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入库额度（万元）
	备注（首次“升规”企业或升规后第二年营业收入增长30%及以上的；曾用名）

	
	所属
地市
	行政县/区
	
	
	
	

	__XX__县（市、区）合计：    XX  个项目入库  XX 万元

	1
	xx市
	xx区
	xxx
	
	xx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...
	
	
	
	
	
	


二、首次认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、省级“专精特新”企业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做优做强事项）申报书
	项目名称：
	

	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通讯地址：
	

	单位电话：
	
	电子邮箱：
	

	法定代表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项目联系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申报日期：
	年     月     日

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做优做强事项）申请表

	企业名称（盖章）
	

	企业地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机构代码）
	

	企业账户名称
	

	银行账号
	

	开户银行
	

	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年度首次认定为：

(国家级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
(省级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。

	    本次申报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支持企业做优做强事项）项目，申请支持金额合计   万元。
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书

本单位本着诚实信用、合法合规的原则，对本单位所申请的资金项目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单位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合法合规经营；近三年内没有出现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或重大信用不良记录；

二、本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有效，申报材料的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本项目没有重复申报财政资金，无骗取财政资金，无刻意夸大规模。
三、本单位主动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的必要核查；

四、本单位取得专项资金后按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规定使用，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
    如存在违反上述承诺及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，本申报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，放弃本次及未来三年财政专项资金申请资格，全额退回所获财政资金，接受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:

日 期：   年  月  日

附件2-3

支持企业入园发展事项申报材料

一、入园固定投资方面
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入园发展事项）申报书
	项目名称：
	

	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通讯地址：
	

	单位电话：
	
	电子邮箱：
	

	法定代表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项目联系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申报日期：
	年     月     日

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入园发展事项）申请表

	企业名称（盖章）
	

	企业地址
	

	所在园区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机构代码）
	

	企业账户名称
	

	银行账号
	

	开户银行
	

	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年度本企业：

( 营业住所迁入           园区；

( 在           园区新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
2022年度在该园区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     万元。

	    本次申报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支持企业入园发展事项）项目，申请支持金额合计   万元。
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书

本单位本着诚实信用、合法合规的原则，对本单位所申请的资金项目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单位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合法合规经营；近三年内没有出现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或重大信用不良记录；

二、本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有效，申报材料的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本项目没有重复申报财政资金，无骗取财政资金，无刻意夸大规模。
三、本单位主动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的必要核查；

四、本单位取得专项资金后按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规定使用，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
    如存在违反上述承诺及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，本申报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，放弃本次及未来三年财政专项资金申请资格，全额退回所获财政资金，接受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:

日 期：   年  月  日

二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方面
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入园发展事项）申报书
	项目名称：
	

	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通讯地址：
	

	单位电话：
	
	电子邮箱：
	

	法定代表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项目联系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申报日期：
	年     月     日

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入园发展事项）申请表

	企业名称（盖章）
	

	企业地址
	

	所在园区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机构代码）
	

	企业账户名称
	

	银行账号
	

	开户银行
	

	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年度本企业亩均产值       万元、亩均税收       万元，      （属于/不属于）广东省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石材制造业项目。

	    本次申报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支持企业入园发展事项）项目，申请支持金额合计   万元。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书

本单位本着诚实信用、合法合规的原则，对本单位所申请的资金项目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单位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合法合规经营；近三年内没有出现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或重大信用不良记录；

二、本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有效，申报材料的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本项目没有重复申报财政资金，无骗取财政资金，无刻意夸大规模。
三、本单位主动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的必要核查；

四、本单位取得专项资金后按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规定使用，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
    如存在违反上述承诺及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，本申报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，放弃本次及未来三年财政专项资金申请资格，全额退回所获财政资金，接受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:

日 期：   年  月  日

附件2-4

鼓励企业兼并重组事项申报材料
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鼓励企业兼并重组事项）申报书
	项目名称：
	

	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通讯地址：
	

	单位电话：
	
	电子邮箱：
	

	法定代表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项目联系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申报日期：
	年     月     日

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鼓励企业兼并重组事项）申请表

	企业名称（盖章）
	

	企业地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机构代码）
	

	企业账户名称
	

	银行账号
	

	开户银行
	

	本企业于     年由     家企业完成兼并重组，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年度本企业营业收入达到         万元。

	    本次申报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鼓励企业兼并重组事项）项目，申请支持金额合计   万元。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书

本单位本着诚实信用、合法合规的原则，对本单位所申请的资金项目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单位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合法合规经营；近三年内没有出现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或重大信用不良记录；

二、本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有效，申报材料的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本项目没有重复申报财政资金，无骗取财政资金，无刻意夸大规模。
三、本单位主动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的必要核查；

四、本单位取得专项资金后按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规定使用，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
    如存在违反上述承诺及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，本申报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，放弃本次及未来三年财政专项资金申请资格，全额退回所获财政资金，接受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:

日 期：   年  月  日

附件2-5

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事项申报材料

一、技术改造方面
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事项）申报书
	项目名称：
	

	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通讯地址：
	

	单位电话：
	
	电子邮箱：
	

	法定代表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项目联系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申报日期：
	年     月     日

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事项）申请表

	企业名称（盖章）
	

	企业地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机构代码）
	

	企业账户名称
	

	银行账号
	

	开户银行
	

	本企业      技术改造项目为入选2023年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（企业技术改造）项目库且未获得省级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财政资金支持奖励的项目，专家核定符合本项目新设备购置额为     万元。

	    本次申报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事项）项目，申请支持金额合计   万元。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书

本单位本着诚实信用、合法合规的原则，对本单位所申请的资金项目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单位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合法合规经营；近三年内没有出现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或重大信用不良记录；

二、本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有效，申报材料的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本项目没有重复申报财政资金，无骗取财政资金，无刻意夸大规模。
三、本单位主动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的必要核查；

四、本单位取得专项资金后按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规定使用，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
    如存在违反上述承诺及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，本申报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，放弃本次及未来三年财政专项资金申请资格，全额退回所获财政资金，接受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:

日 期：   年  月  日
二、国家级、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项目方面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事项）申报书
	项目名称：
	

	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通讯地址：
	

	单位电话：
	
	电子邮箱：
	

	法定代表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项目联系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申报日期：
	年     月     日

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事项）申请表

	企业名称（盖章）
	

	企业地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机构代码）
	

	企业账户名称
	

	银行账号
	

	开户银行
	

	本企业               项目于2022年列入国家级、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项目，项目投入费用       万元，是为未获得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。

	    本次申报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支持企业创新发展）项目，申请支持金额合计   万元。
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书

本单位本着诚实信用、合法合规的原则，对本单位所申请的资金项目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单位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合法合规经营；近三年内没有出现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或重大信用不良记录；

二、本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有效，申报材料的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本项目没有重复申报财政资金，无骗取财政资金，无刻意夸大规模。
三、本单位主动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的必要核查；

四、本单位取得专项资金后按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规定使用，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
    如存在违反上述承诺及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，本申报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，放弃本次及未来三年财政专项资金申请资格，全额退回所获财政资金，接受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:

日 期：   年  月  日

三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方面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事项）申报书
	项目名称：
	

	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通讯地址：
	

	单位电话：
	
	电子邮箱：
	

	法定代表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项目联系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申报日期：
	年     月     日

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事项）申请表

	企业名称（盖章）
	

	企业地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机构代码）
	

	企业账户名称
	

	银行账号
	

	开户银行
	

	本企业于2022年新认定为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企业，未获得财政两化融合评定奖补资金。

	    本次申报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事项）项目，申请支持金额合计   万元。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书

本单位本着诚实信用、合法合规的原则，对本单位所申请的资金项目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单位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合法合规经营；近三年内没有出现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或重大信用不良记录；

二、本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有效，申报材料的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本项目没有重复申报财政资金，无骗取财政资金，无刻意夸大规模。
三、本单位主动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的必要核查；

四、本单位取得专项资金后按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规定使用，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
    如存在违反上述承诺及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，本申报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，放弃本次及未来三年财政专项资金申请资格，全额退回所获财政资金，接受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:

日 期：   年  月  日
四、“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”“大国工匠”“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”等国家级荣誉称号的单位或个人方面
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事项）申报书
	项目名称：
	

	申请单位/个人（盖章/签名）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通讯地址：
	

	单位电话：
	
	电子邮箱：
	

	法定代表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项目联系人：
	
	联系方式：
	

	申报日期：
	年     月     日


备注：获得“大国工匠”“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”等国家级荣誉称号的个人无需填写法定代表人。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事项）申请表

	单位/个人（盖章/签名）
	

	联系地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机构代码）/身份证号码
	

	企业/个人账户名称
	

	银行账号
	

	开户银行
	

	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年度获评为：

(“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”称号。

(“大国工匠”称号。

(“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”称号。

(其他国家级荣誉称号               。

	    本次申报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支持企业做优做强事项）项目，申请支持金额合计   万元。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书

本单位本着诚实信用、合法合规的原则，对本单位所申请的资金项目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单位依法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合法合规经营；近三年内没有出现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或重大信用不良记录；

二、本单位申报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有效，申报材料的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本项目没有重复申报财政资金，无骗取财政资金，无刻意夸大规模。
三、本单位主动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的必要核查；

四、本单位取得专项资金后按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规定使用，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
    如存在违反上述承诺及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，本申报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，放弃本次及未来三年财政专项资金申请资格，全额退回所获财政资金，接受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:

日 期：   年  月  日

五、获评为“省级工艺美术大师”“南粤工匠”等荣誉称号的个人方面
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事项）申报书
	项目名称：
	

	个人（签名）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通讯地址：
	

	联系方式：
	
	电子邮箱：
	

	申报日期：
	年     月     日


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事项）申请表

	个人（签名）
	

	联系地址
	

	身份证号码
	

	个人账户名称
	

	银行账号
	

	开户银行
	

	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年度获评为：

(“省级工艺美术大师”称号。

(“南粤工匠”）称号。

    (其他省级荣誉称号                 。

	    本次申报《云浮市扶持石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事项）项目，申请支持金额合计   万元。
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单位盖章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项目申报单位承诺书

本人本着诚实信用、合法合规的原则，对本人所申请的资金项目郑重承诺：

一、本人申报的所有材料真实完整有效，申报材料的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，完全一致；本项目没有重复申报财政资金，无骗取财政资金，无刻意夸大规模。
二、本人主动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的必要核查；

三、本单位取得专项资金后按规定的资金使用范围和有关财务规定使用，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

    如存在违反上述承诺及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，本申报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将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责任，放弃本次及未来三年财政专项资金申请资格，全额退回所获财政资金，接受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申请人（签名）:

日 期：   年  月  日

附件2-6
企业利用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奖励资金

申报审批表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      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     申请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

	申请单位填写

	单位

基本

情况
	单位名称
	
	机构代码
	

	
	注册地址
	
	注册时间
	

	
	所属行业
	
	法定代表人
	

	
	开户银行
	
	银行账号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主营

业务
	

	其他

主要

情况
	证监部门、交易所等部门批复文号及时间
	
	企业辅导/申报/上市/注册挂牌时间
	

	
	企业证券简称
	
	企业证券代码
	

	
	首发募资金额

（万元）
	
	申请奖励资金金额

（万元）
	

	申请奖励项目
	例：奖励办法第七条“企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申请一次性奖励人民币500万元：

（一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所或境外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；

（二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所或境外证券市场上采用买壳、借壳方式上市的；

（三）‘新三板’挂牌后摘牌，重新启动上市程序，并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北京证券交易所或境外证券市场上市的。”

	企业附送佐证材料声明（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，并提供原件供审核部门校对）
	1．我公司承诺按照本办法十八条的规定继续在本市连续经营不少于2年或以上(自企业获得奖励之日起计算)，否则须全额退回政府奖励资金。

2．我公司承诺以上申报无讹，所提供佐证材料真实有效并与原件一致，否则退回全部奖励资金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（单位公章）

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审批部门填写

	市金融工作局意见
	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

	市财政局意见
	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  


备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用A4纸双面打印，据实填报资料后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加盖公章。




